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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刚果共和国政府关于

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中方）与刚果共和国政

府（以下简称刚方），以下单独提及时称为“一方”或合称“双

方”：

谨记双方坚固友谊，以及携手推进发展、加强“全球南方”

合作、共同构建开放、平等、包容经济全球化的目标;

重申双方均有意愿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，

密切经济交往合作，以提高经济韧性，促进可持续发展;

基于双方于 2024 年 9 月 6 日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和刚果共和国政府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》；

认识到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安排保留

了双方在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项下的权利和义务，并使双

方企业尽早受益，进而增进双方政府推进共同发展经济伙伴

关系协定（以下称模块协定）的信心；

决定就模块协定早期收获安排达成一致，并寻求在一段

合理期限内达成全面的模块协定，为双方贸易投资提供长

期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制度保障。

议定以下事项：

第一条 关税减让

一、除非本安排另有规定，中方应自早期收获安排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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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，依据本安排附件一关税承诺表规定，对原产于刚方

的产品实施降税。

二、除非本安排另有规定，刚方应自早期收获安排生效

之日起，依据本安排附件二关税承诺表规定，对原产于中方

的产品实施降税。

第二条 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

双方应按照附件三执行原产地规则和实施程序。

第三条 模块协定的继续谈判

一、早期收获安排及其附件均是模块协定的组成部分。

二、双方应于早期收获安排生效后，继续就“更便利的

贸易”、“更具包容性的增长”、“更有韧性的供应链”和

“更现代的发展领域”等模块开展谈判，并致力于在五年内

完成模块协定谈判。

三、本安排将在模块协定谈判完成后，依据模块协定相

关条款，以适当形式纳入模块协定。

第四条 早期收获安排委员会

一、在本安排生效时，双方成立早期收获安排委员会。

二、早期收获安排委员会应由双方政府指定的代表组

成，并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，就货物贸易、海关合作、实施

情况监督、争议解决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本安排运行的任何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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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作出决定。

三、早期收获安排委员会应根据双方商定，对本安排实

施情况和模块协定谈判进展情况进行审议。首次审议不应迟

于本安排生效起第五年。

第五条 与其他协定的关系

一、双方应确认，各自在其所缔结的双边或区域协定中

的义务，不对本安排及其模块协定的谈判、签署、批准或核

准造成阻碍。

二、本安排生效后，如一方与第三方开展自由贸易协定

谈判或其他关税减让谈判，应就谈判进展和结果向另一方告

知。

第六条 争议解决和终止

一、双方应通过友好磋商解决因本安排的实施或解释产

生的任何争议。

二、本安排生效后，若一方未如约履行本安排相关义务

或对另一方利益造成严重减损，一方可向另一方提出磋商请

求。如磋商未能达成一致，一方可向另一方书面通知终止本

安排。本安排应于该通知发出之日起 180日后终止。

第七条 修订

一、经协商一致，双方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对本安排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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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并商定修改的生效日期。

二、本安排生效后，若一方与第三方签订自由化程度更

高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其他关税减让协定，双方可在本安排下

友好协商关税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能性。

第八条 生效

一、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使本安排

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。相互通知后，本安排将按照双

方商定的日期生效。双方将力争尽早实施本安排。

二、本安排自生效之日起，有效期为十年。经协商一致，

本安排可予以延长。

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安排，以昭信守。

本安排于二○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在上海签订，一式两

份，分别用中文、法文和英文书就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

有分歧，以英文本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代 表

刚果共和国政府

代 表


